
東海大學創校七十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競賽規程 

一、目的：為促進全校教職員生身心靈健康，培育團隊榮譽，發揚愛校精神，特舉行校慶運

動大會。 

二、日期：114年 11月 5日(星期三)一天。 

三、地點：本校田徑場。 

四、凡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各系所學生均得代表其所屬單位參加(但健康情形不佳者，不得

參加競賽)。 

五、參加單位：（學生） 

1.中國文學系 2.外國語文學系 3.歷史學系 

4.哲學系 5.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6.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7.應用物理學系   8.化學系 9.生命科學系 

10.智慧計算暨應用數學系 11.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2.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13.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14.資訊工程學系 15.電機工程企業管理學系學系 

16.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17.工學院工程管理在職專班 18.企業管理學系 

19.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20.會計學系 21.統計學系 

21.財務金融學系 22.資訊管理學系 23.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24.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25.經濟學系 26.政治學系 

27.社會學系 28.社會工作學系 29.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30.教育研究所 31.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32.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33.食品科學系 34.餐旅管理學系 35.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36.智慧暨精緻農業學位學程 37.建築學系 38.音樂學系 

39.景觀學系 40.美術學系 41.工業設計學系 

42.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43.法律學系 44.國際學院聯隊 

45.國際交換學生聯隊   

附註： 

1.國際學院聯隊包含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永續科學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不分系英語學士班 

2.國際交換學生聯隊參加選手，其成績不列入學校正式紀錄。 

六、競賽項目： 

（一）田徑賽： 

1.男子組：田賽—鉛球(七.二六公斤)。 

徑賽— 100 公尺、200 公尺、1500 公尺。 

2.女子組：田賽—鉛球(四公斤)。 

徑賽— 100 公尺、200 公尺、800 公尺。 

（二）團隊競賽： 

1.男子組 3000 公尺大隊接力。 

2.女子組 1600 公尺大隊接力。 

3.拔河 

4.趣味競賽---移動城堡 



5.趣味競賽---鋪橋造路 

6.趣味競賽---跳格衝衝樂 

（三）運動精神總錦標 

七、競賽辦法： 

（一）田徑賽：每一運動項目，每單位以參加三名為限，每一運動員最多只能參加兩單

項。 

（二）團隊競賽項目：以單位報名參加。 

（三）運動精神競賽各單位一律參加。 

（四）如有冒名頂替者，經發覺屬實，則取消該項成績，並依校規議處。 

（五）田徑賽積分相等時優勝名次之判定：如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積分相等時，以各單位

在該項錦標賽中，得到第一名之多寡判定之。如第一名數目相同，則以得到第二名

之多寡判定之，餘以此類推。 

（六）田賽採直接決賽制，徑賽採計時決賽制。 

（七）團隊競賽積分相等時優勝名次之判定：如兩個或兩個單位以上總積分相等時， 以

獲名次在前者為優勝，如不能判定時，以大隊接力成績較優者為優勝，如仍無法判

定時，其名次並列。 

（八）健康情況有所疑慮者，請與健康暨諮商中心聯繫，判定是否可以參加。 

八、競賽規則： 

(一) 田徑賽依本競賽規程及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田徑規則實施。 

(二) 拔河：採單淘汰制 

1.人數：20名(女生至少 5名) 

2.器材：拔河繩 

3.方法：採三局二勝制，河寬各 1.5公尺，每局三十秒決勝負。超過規定時間仍無

法定勝負時，則以中央帶較接近本河邊為勝隊，每局中間休息三分鐘，並

互換揚地 (如賽至第三局擲硬幣決定場地)。 

(三) 趣味競賽 

1. 移動城堡(採計時決賽) 

○1 人數：10 人（女生至少 3名） 

○2 地點：田徑場中央 

○3 器材：角錐 10、呼拉圈 1 

○4 方法：起點到第一個角錐距離 8 公尺，之後每個角錐間隔兩公尺。每隊前方擺放 

10個角錐，隊員依序接力搬運，每人每次只能拿 1 個角錐回到起點，10 人次完

成即獲勝。可自由選擇角錐順序，但不得踢倒，否則須退回起點重跑，角錐須放

至指定位置方算完成。  

2. 鋪橋造路(採計時決賽) 

○1人數：8人（女生至少 2名）。 

○2器材：綠波墊。  

○3方法：距離 12公尺，每隊 4 人分為 A、B 兩組，使用 2 張綠波墊前進。A 組負

責將墊子越過 B 組頭上向前鋪路，B 組只能踩墊前進；到折返點後兩組互換角



色，最先全員回到起點者獲勝。腳須全程踩在墊上，如踩到墊子外須退回上一動

重來；墊子須平放，不可拋擲；全程保持安全距離。  

3. 跳格衝衝樂(採計時決賽) 

○1人數：8人（女生至少 2名）。 

○2器材：呼拉圈 7個、小角椎 6個 、大角錐 2個、橫桿 1支 

○3方法：比賽開始時，第一位選手從起點出發，快速跑向前方的第一關卡，抵達後

須依規定完成跳格子的動作(單圈單腳跳進，遇到並排雙圈時，雙腳跳)，接著立

即進入第二關，依序繞過擺放好的角錐以 S型路線前進，以蹲姿通過折返點，返

回時繞過擺放好的角錐以 S型路線並以跳格子動作返回起點。並將接力棒交給下

一位隊友。之後每位選手依相同流程完成挑戰，直到全隊皆完成。  

（四）開幕典禮創意進場採自由報名參加。單位須於 114年 10月 21日前提出報名申請，

並於 11月 5日開幕典禮當日確實實施，經體育室審核通過後，每一報名單位補助

2,000元。實施辦法另訂之。 

（五）徑賽項目：鞋釘的突出不得超過六公釐。 

（六）團隊競賽項目運動員不得穿著釘鞋。 

（七）參賽選手不得打赤腳。 

（八）參加競賽運動員請攜帶學生證或附有相片之證件。 

九、各項錦標計分法： 

（一）田徑賽：男女各採七、五、四、三、二、一計分法錄取前六名。 

（二）團隊競賽：男女各採七、五、四、三、二、一計分法錄取前六名。 

（三）運動精神競賽：錄取六名，分別以開、閉幕儀式 40%、全程參與情形 40%、秩序

與整潔 20%評分。 

十、錦標種類： 

（一）個人錦標： 

1.第一、二、三名各頒金、銀、銅牌壹面。 

2.第一至六名各頒獎狀壹張。 

（二）團隊競賽： 

1.男子組 3000 公尺大隊接力：錄取六名。 

2.女子組 1600 公尺大隊接力：錄取六名。 

3.拔河：錄取六名。 

4.移動城堡：錄取六名。 

5.鋪橋造路：錄取六名。 

6.跳格衝衝樂：錄取六名。 

（三）團體錦標： 

1.男子田徑總錦標：錄取六名。 

2.女子田徑總錦標：錄取六名。 

3.團隊競賽總錦標：錄取六名。 

4.運動精神總錦標：錄取六名。      

十一、報名日期及地點： 

      報名表填寫列印後經系所核章，於 11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起至下午



4 時止，將報名表紙本繳交至本會籌備處(體育室)，電子檔請 mail 至

phed@thu.edu.tw，以完成報名程序。聯絡電話：23590222。 

十二、獎勵：iPAD 2台。 

十三、摸彩劵發放方式: 

1.參加個人賽及大隊接力預、決賽，並完成比賽者，當場可獲摸彩劵一張。 

2.參加趣味競賽者，完賽者當場每人可獲摸彩劵一張。 

3.拔河比賽晉級八強，當場每人可獲摸彩劵一張。 

十四、摸彩規定:於閉幕典禮抽獎，為確保抽獎公平性，並讓獎項能順利發出，所有獎項都

必須由中獎者本人在場領取，中獎者請在唱名後，立即上台憑存根聯及證件以供核

對。唱名三次後若無人到場，則視同放棄領獎資格，立即抽出下一位得獎者。 

十五、本規程經校慶籌備委員會議備查後實施。 


